
附件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洪山区卫生计生委水质每日监测公示（2017年2月17日）

	水厂
	级别
	消毒工艺
	监测单位
	监测点
	位置
	监测指标

	
	
	
	
	
	
	肉眼可见物
	嗅和味
	浊度
	色度
	余氯（或消毒剂余量）
	耗氧量

	白沙洲水厂
	市级
	二氧化氯消毒
	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
	出厂水
	水厂内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
	
	
	末梢水
	口腔医院　
	无　
	无
	0.49　
	<5
	0.10　
	1.63

	
	
	
	
	末梢水
	洪山CDC　
	无　
	无　
	0.52　
	<5　
	0.05　
	1.75　

	天兴洲水厂
	乡镇级
	　次氯酸钠消毒
	　天兴乡卫生院
	出厂水
	水厂内
	无　
	　无
	/
	/
	　0.45 mg/l
	/

	
	
	
	
	末梢水1
	天兴洲天兴村372号
	　无
	无　
	/
	/
	0.1mg/l　
	/


 1、依据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2006》，上述监测指标要求为：无肉眼可见物、无嗅和味、浊度≤1、色度≤15、耗氧量≤3、采用氯气消毒

水厂出厂水余氯≥0.3mg/l，末梢水≥0.05 mg/l。短期受水源限制和日产量小于1000吨的小型集中式供水单位上述指标限值适当增加。

 2、咨询及投诉电话：87753048

